
二、申報事項 

□ 任職申報：      處徵求場所/      位辦理徵求事務人員 

□ 異動申報：      處徵求場所/      位辦理徵求事務人員 

 

三、注意事項 

( ) 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7條之 2 規定： 

1.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於徵求場所人員應符合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有關職能測驗相關規定資格，並於辦理徵求事務前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向本公

司申報。 

2. 徵求場所人員異動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每年三月至六月期間人員異動者，應於異動後五日內向本公司申報。 

(2) 前述期間外人員發生異動者，於下次辦理徵求事務前向本公司彙總申報。 

3.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徵求事務，取得委託

書。 

( ) 申報方式： 

1. 採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申報者，請檢附下列資料送達本公司稽核室（臺北市復興北路

365 號 9樓）： 

(1) 申報書：申報人為法人者，加蓋公司印信；申報人為自然人者，由申報人簽章。 

(2) 辦理徵求事務人員名冊：依指定欄位填載。該名冊得為紙本或電子檔案形式，如為

電子檔案形式，請依本公司指定檔案格式製作並予加密後儲存於資料光碟。 

2. 採電子郵件方式申報者，請檢附下列資料 傳送 至 本公 司電 子 郵 件 信箱

（audit@tdcc.com.tw）： 

(1) 申報書：申報人為法人者，加蓋公司印信；申報人為自然人者，由申報人簽章。該

申報書請製作成 PDF 檔案格式。 

(2) 辦理徵求事務人員名冊：請依本公司指定檔案格式製作並予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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